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袁耀辉 因事 张立民

１．３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黄传奇先生、董事总经理陈金祖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财务总监支广纬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财务部副经理史晓梅女士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深圳机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毅
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机场路机场信

息大楼
５１５

室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２３４５６３３１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２３４５６３３１

电子信箱
ｓｚｊｃ＠ｓｚａｉｒｐｏｒｔ．ｃｏｍ

２．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２．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５

，

４４９

，

２４８

，

９８８．８１ ５

，

３６０

，

７４８

，

１１４．７１ ５

，

３６０

，

７４８

，

１１４．７１ １．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

，

８３３

，

２３６

，

９３２．９９ ４

，

５９３

，

０１５

，

２２１．０４ ４

，

５９３

，

０１５

，

２２１．０４ ５．２３％

股本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００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００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８５９ ２．７２ ２．７１７ ５．２３％

报告期
（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７９４

，

７８０

，

９０３．１３ ７６１

，

０３２

，

９０８．６０ ７７５

，

９７５

，

６５８．６４ ２．４２％

营业利润
３５５

，

８７５

，

６７６．９１ ３７３

，

０９０

，

８３０．６３ ３８２

，

２３９

，

０５７．２２ －６．９０％

利润总额
３６３

，

１６１

，

８８８．６２ １３７

，

９７３

，

０４９．００ １４７

，

１２５

，

５７５．５９ １４６．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３

，

４１２

，

２０７．９５ ６７

，

８５４

，

１２８．９０ ７５

，

４６５

，

７７９．５８ ２７５．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２７８

，

３６４

，

４０７．７６ ３０３

，

０７４

，

４１０．３１ ３１０

，

６８６

，

０６０．９９ －１０．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７７ ０．０４ ０．０４４６ ２７６．０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７７ ０．０４ ０．０４４６ ２７６．０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８６％ １．５５％ １．６９％ ４．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６

，

６３２

，

３０１．５９ ３３７

，

０３２

，

９２５．８９ ３３４

，

９９４

，

５２６．６０ －６２．２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７４９ ０．２０ ０．１９８ －６２．１７％

２．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３２３

，

５００．４４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２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为计提的浦发银行
及兴业银行案预计
负债利息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

，

４１２

，

７１１．２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７８

，

７９９．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８５９

，

６１２．５２

合计
５

，

０４７

，

８００．１９ －

２．２．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３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３．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

，

０３７

，

１１７

，

９８６ ６１．３６％ １

，

０３７

，

１１７

，

９８６ ６１．３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０３７

，

０５９

，

２００ ６１．３６％ １

，

０３７

，

０５９

，

２００ ６１．３６％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５８

，

７８６ ０．００％ ５８

，

７８６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６５３

，

１２５

，

２１４ ３８．６４％ ６５３

，

１２５

，

２１４ ３８．６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３

，

１２５

，

２１４ ３８．６４％ ６５３

，

１２５

，

２１４ ３８．６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６９０

，

２４３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０５

，

９８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１．３６％ １

，

０３７

，

０５９

，

２００ １

，

０３７

，

０５９

，

２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
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９７％ ３３

，

２３１

，

９０４ ０ ０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７９％ ３０

，

１７６

，

０４２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
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４５％ ２４

，

４４３

，

１６８ 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
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３９％ ２３

，

５１９

，

３７０ 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
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９９％ １６

，

７８１

，

９６７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
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７９％ １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兰克
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７４％ １２

，

４２５

，

６６３ ０ ０

裕阳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０％ ８

，

５１５

，

８０４ ０ ０

普信国际公司 境外法人
０．４２％ ７

，

１７７

，

１０９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

，

２３１

，

９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０

，

１７６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

４４３

，

１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２３

，

５１９

，

３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７８１

，

９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
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４２５

，

６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裕阳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５１５

，

８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普信国际公司

７

，

１７７

，

１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
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０００

，

３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管理人同属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和裕阳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管理人同属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

３．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４．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航空主业
５２

，

１４９．８６ ２５

，

６４９．３７ ５０．８２％ ７．８３％ １０．４４％ －１．１６％

航空增值
８

，

５０６．１３ ４

，

５４６．７２ ４６．５５％ －１１．４９％ ５．５７％ －８．６４％

航空物流
１０

，

７７０．２８ ６

，

６０６．６８ ３８．６６％ －９．４０％ －０．５３％ －５．４７％

航空广告
６

，

９７５．５４ ６５１．５７ ９０．６６％ ０．２３％ ６．６９％ －０．５７％

抵消
－４１．２１ －４１．２１ ０．００％

合并
７８

，

３６０．６０ ３７

，

４１３．１２ ５２．２６％ ２．１８％ ９．５１％ －３．２０％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航空主业

５２

，

１４９．８６ ２５

，

６４９．３７ ５０．８２％ ７．８３％ １０．４４％ －１．１６％

航空增值
８

，

５０６．１３ ４

，

５４６．７２ ４６．５５％ －１１．４９％ ５．５７％ －８．６４％

航空物流
１０

，

７７０．２８ ６

，

６０６．６８ ３８．６６％ －９．４０％ －０．５３％ －５．４７％

航空广告
６

，

９７５．５４ ６５１．５７ ９０．６６％ ０．２３％ ６．６９％ －０．５７％

抵消
－４１．２１ －４１．２１ ０．００％

合并
７８

，

３６０．６０ ３７

，

４１３．１２ ５２．２６％ ２．１８％ ９．５１％ －３．２０％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２４９．９１

万元

５．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境内收入
７８

，

３６０．６０ ２．１８％

５．３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４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５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因为上年同期兴业银行案件计提预计负债的非经常性损益因素已不存在
，

因此
，

本报告期利润总额较
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６．８％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７５．６％

。

５．６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５．６．１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６．２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７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８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同向大幅上升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
（

万元
）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１５７．２３

增长
１５０－２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６ ０．１０３

增长
１５０－２００％

业绩预告的说明

（

１

）

＿

因
２００９

年度兴业银行
、

浦发银行诉讼案预计负债因素不再存在
，

本公
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季度盈利较上年同期将大幅增加
，

预计净利润同比增加
１５０－２００％

左右
。

（

２

）

＿

本表中
，

上年同期数据为重述前的
２００８

年三季报
。

（

３

）

＿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

４

）

＿

具体情况以公告的
２００９

年三季度报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

５．９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１０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

重要事项

６．１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６．１．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１．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１．３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
（

协议签
署日

）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保
（

是或否
）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０．００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

Ａ

）

０．００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１

，

１４１．３３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

Ｂ

）

１

，

４６１．３３

公司担保总额
（

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总额
（

Ａ＋Ｂ

）

１

，

４６１．３３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０．３０％

其中
：

为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担保的金额

（

Ｃ

）

０．０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

Ｄ

）

０．００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
额

（

Ｅ

）

０．００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

Ｃ＋Ｄ＋Ｅ

）

０．００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说明

若深圳市机场航空货运有限公司在规定时间内未按代理协议向被代
理人支付全部或部分款项

，

相关贷款银行保证在收到相关单据后
，

向
被代理人支付担保金额内的任何金额

。

其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由本
公司

、

深圳市机场航空货运有限公司双方共同连带承担
，

相关贷款银
行有权向本公司

、

深圳市机场航空货运有限公司任何一方或同时向双
方主张债权

。

６．３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关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起诉本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案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
，

要求法院判令解除其与本公司签
订的有关借款合同

，

返还借款本金
、

利息及罚息共计人民币
２２７

，

１２５

，

９２９．３６

元
，

并承担银行为实现债权而
支付的所有费用

。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

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上述案件涉嫌的贷款诈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和
５

月
１１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上述刑事案件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上述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广东省高院下达民事裁定书
，

依法中止上述借款合同纠纷案诉讼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上述借款合同纠纷案恢复开庭审理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广东省高院对上述借款合同纠纷案做出一审判
决

，

由本公司赔偿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案件所涉的贷款损失
１９２５０

万元本金和相应利息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

日
，

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决定
，

针对上述借款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

并于法定期限内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
。

同时
，

公司本着审慎原则
，

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
，

我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述借款合同纠纷案的二审判决
，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
：

驳回上诉
，

维持原判
，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２００８

年度
，

公司针对上述借款合同纠纷案已经全额计提预计负
债

，

累计共计人民币
２４

，

４７４

万元
（

其中本金
１９

，

２５０

万元
，

利息
５

，

２２４

万元
）。

截止报告期末
，

本公司已支付
兴业银行诉讼案全部本金

１９

，

２５０

万元
。

（

二
）

浦发银行借款合同纠纷案
浦发银行广州流花支行于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

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
、

西北亚奥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及张玉明

（

案号为
２００５

穗中法民二初字第
７９

号
），

要求法院判令公司偿还借款
、

支付利息及原告实
现债权的律师费用共计人民币

３

，

０６６

万余元
，

担保人西北亚奥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张玉明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
，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
，

依法中止对该案的诉讼
。

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认为崔绍先等人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对相关事实的认定

，

直接影响到该案借款合同一案的审理
，

该
案应在崔绍先等人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的相关事实确认之后继续审理

。

目前尚未做出判决
。

本案情况公司
前期已经作过相关披露

。

虽然本公司仍坚持认为本公司从未办理和使用上述贷款
，

根据代理律师与法律顾问等方面的意见
，

崔
绍先涉嫌贷款诈骗为其个人行为

，

与公司无关
，

截至目前
，

该案一直处于中止诉讼中
。

但是本公司本着审慎
原则

，

已经于
２００８

年度全额计提因上述案件可能造成的损失
，

计提预计负债共计人民币
３

，

８６４

万元
（

其中
本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利息
８６４

万元
）。

（

三
）

泰尔文特案件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

泰尔文特控制系统
（

中国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申请人
”）

与中国机动车辆安全鉴定检测
中心

（

以下简称
“

检测中心
”）

和我公司签订了北京布鲁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目标公司
”）

８０％

股
权的

“

股权收购协议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

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

要求第一被申请人检
测中心和第二被申请人我公司

（

以下统称
“

被申请人
”）

连带赔偿股权收购中布鲁顿应收账款及后续成本损
失人民币

２３

，

４４３

，

４９３

元人民币的责任
。

经过多次开庭审理
，

截止至目前
，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尚未做出最终的裁定
。

针对泰尔文特提
出的仲裁请求

，

我公司经征询代理律师意见认为
：

被申请人通过法定的国有资产审计
、

评估以及产权交易所挂牌竞购
、

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审批等程序
，

将
目标公司总计

８０％

股权转让给申请人
，

符合
《

公司法
》、《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

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

企业评估价值指导意见
》

等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

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
。

申请人在收购股权以前作了充分的尽职调查
，

被申请人已按审计
、

评估
、

审批机构的正常要求向申请人
如实披露了目标公司的资产

、

债务
、

业务等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

买卖各方均认可有关股权转让的资产审
计

、

评估结果
，

申请人通过经纪机构参与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购并成功获得股权
，

是申请人依据其独
立判断而作出的商业行为

，

收购行为的风险
、

责任及收益应当完全归属于申请人自己享有和承担
。

作为股权转让卖方的被申请人在
《

股权收购协议
》

中从未承诺
“

保证
”

目标公司应收账款能够收回
，

也没
有对后续成本做出任何承诺

，

因此申请人的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基础
，

应当予以全部驳回
。

此外
，

被申
请人还对申请人提出反请求

，

要求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为本次仲裁而支付的律师费
。

上述仲裁事项的结果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最终裁决为准
。

６．５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租用深圳机场南北停机坪的事项
为缓解目前深圳机场停机位资源紧张

，

满足航空主业务发展的需要
，

经研究论证
，

我公司决定向大股
东
－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机场集团
”）

租用深圳机场南北停机坪
。

南北停机坪的面积共
２８９

，

８６２．９

平方米
，

其中南停机坪
２１５

，

３５４．９

平方米
，

北停机坪
７４

，

５０８

平方米
；

共提供停机位
１６

个
，

其中南
停机坪

１２

个
，

北停机坪
６

个
，

其中大型机位
８

个
（

可停
Ｂ７４７

机型
）。

租赁价格
：

南北停机坪年租金为
２

，

２５２

万元
，

其中
：

南停机坪为
１

，

７８８

万元
，

北停机坪年
４６４

万元
，

按年度支付
。

租赁期限为
３

年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

本关联交易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审议批准
，

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

。

相关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关联交易公告
。

２

、

关于深圳机场基建工程项目委托代建管理费的事项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

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投资总额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的深圳机场
范围内的基建项目可委托我公司大股东

－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代建管理
，

代建管理费按照项目工程
竣工决算额的

１．８％

支付
，

代建管理费计入项目建设总成本
。

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投资总额超过
５

亿元人
民币的深圳机场范围内的基建项目将按公司相关规范程序另行审议

。

本关联交易事项经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按照规范程序审议批准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关联交易公告
。

３

、

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对相关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事项
根据深圳机场第二跑道扩建总体规划

，

深圳机场现有的福永码头将迁建至第二条跑道南面的新址
，

新
码头预计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投入使用
。

新码头建成投入使用后
，

现有福永码头的码头功能将丧失
，

并经过规划
调整为其他用途

。

因码头迁建
，

预计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港务公司
”）

所
拥有的现有福永码头的部分固定资产将被拆除

，

按照会计准则要求
，

本着谨慎原则
，

公司决定对预计将被拆
除的固定资产以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底的账面净值
１９０８

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计提减值准备后
，

相
应固定资产仍继续使用

，

并预计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予以报废
，

届时本公司将履行固定资产报废的相关决策程
序

。

此项计提减值准备是按照
《

会计准则
》

要求
，

依据谨慎原则进行计提的
，

计提影响已经在公司本报告期财
务报表中体现

。

本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
，

相关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董
事会决议公告

。

４

、

关于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向深圳机场高速客轮有限公司增资事项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信德中旅船务公司
（

以下简称
“

信德船务
”）

退出深圳机场码头至香港机场和香港
（

中港城
）

航线的运营
，

为能保证深圳机场码头至香港机场航线的持续运营
，

稳固机场码头的业务量
，

维持我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机场港务公司
”）

的持续经营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批准

，

机场港务公司与珠江船务企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珠江船务
”）

和珠海九洲港高速客
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九州客轮
”）

三方股东同比例向深圳机场高速客轮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增资人民
１

，

０００

万元
，

机场港务公司增资
２００

万元
，

九州客轮和珠江船务各增资
４００

万元
，

增资资金用于合
资公司以合理的价格购置

１

艘适合的高速客轮
。

合资公司由机场港务公司
、

珠江船务和九州客轮三方出资成立
，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股权比例
为

２０％

、

４０％

、

４０％

；

本次增资后
，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

股权比例不变
。

本事项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
，

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

５

、

关于投资建设深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项目
为落实公司航空货运发展战略

，

更好的构建深圳机场航空物流发展平台
，

促进深圳机场国际航空货运
业务的快速发展

，

公司决定投资建设深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项目
。

本项目占地面积
１１．５

万平方米
，

总建筑
面积为

５５

，

４２２

平方米
，

由我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
，

项目计划投资估算为人民币
２７

，

８１４．０１

万元
。

公司
将按照项目投资估算为目标进行投资控制

，

严格执行项目投资预算和建设计划
。

本项目我公司将委托大股
东

—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建设管理
。

本项目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
准

，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和投资公告
。

６

、

聘任
、

解聘财务审计机构的情况
公司拟聘请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５０

万元人民
币

，

本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还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深圳
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已经连续

４

年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服务
。

６．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３ ２００９

半年度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作为独立董事
，

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
，

对照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
）

和
《

公司章程
》，

对公司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
用本公司资金和本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严格审查

。

经审查
：

报告期内
，

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不存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

公司关联交易遵循市
场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准
，

公平合理
，

以不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为根
本出发点

，

有利于发挥双方资产的规模效益
，

有利于本公司主业的发展
。

报告期内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机场航空货运有限公司提供了
１１４１．３３

万元的担保
，

报告期末
担保余额为

１

，

４６１．３３

万元
。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行为
，

报告期末对外担保余额为
０

元
。

报告期内
公司未发生违规担保行为

，

报告期末违规担保余额为
０

元
。

公司持有深圳市机场航空货运有限公司
９５％

的股份
，

因业务发展需要为其提供担保是完全正常的
。

公
司不存在违反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担保行为
。

张立民
、

袁耀辉
、

王彩章
６．５．４

公司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承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发起人承诺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８

日，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深机场（集团）公司（以下称本公司）作为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可撤销地承诺如下：

１

、在股份公司依法设立后，对于本公司计划发展的各有关开发、建设及经营项目，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股份公司具

有第一优先选择权。

２

、在股份公司依法设立后，本公司将确保受本公司控制的子企业或关联企业不会从事与股份公司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

务。

３

、在股份公司依法设立后，若有需要，本公司将会同有关部门协助股份公司办妥其开发、建设、经营有关项目所必需的

所有手续。

４

、在股份公司依法设立后，本公司将会同股份公司办妥根据资产重组而纳入股份公司的所有土地使用权及楼宇的房地

产证，由此而产生的任何税费由本公司负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５

、在股份公司依法设立后，本公司将会同股份公司及有关方面办妥根据资产重组而纳入股份公司的各类资产的利益的

权属转移事宜。

６

、在股份公司依法设立后，将与股份公司正式签署其内容和格式与股份公司筹委会所预签的一致的综合服务协议、《深

圳机场航站楼扩建工程总承包合同》的补充合同、广告经营协议、土地使用权出租合同等关联交易协议，并向股份公司提交

各项约定的承诺书或承诺函。

７

、在本公司的权力所及范围内，并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本公司将全力支持股份公司的未来发展。

８

、本公司谨此确认：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自本函出具之日，本函及本函项下之承诺是不可撤销的。 如法律另有规定造成

上述承诺的某些部分无效或不可执行时，不影响本公司在本函项下之其他承诺。

截止报告期末，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前身深机场（集团）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报告期内，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股权分置改革承诺

原非流通股股东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作出的特殊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承诺事项 承诺履行情
况 备注

深圳市机场
（

集
团

）

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机场
集团所持支付对价后剩余的股份将进行锁
定

。

承诺履行完
毕 锁定期满

深圳市机场
（

集
团

）

有限公司
锁定期满后四十八个月内机场集团将不通
过市场挂牌交易方式减持上述股票

，

如确需
减持

，

也将通过大宗交易
、

战略配售等方式
进行

。

承诺履行中承诺履行期限未满

深圳市机场
（

集
团

）

有限公司
机场集团将在今后三年内提出分红议案

，

建
议深圳机场的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实
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

，

并保证在股东大会
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承诺履行完
毕

２００５

年度承诺已履行
；

２００６

年度承诺已履行
；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规定利
润分配比例为当年实现可分配
利润的

７５．６０％

，

超过承诺的
５０％

。

保荐人对
２００７

年度的利
润分配预案出具了核查意见

。

深圳市机场
（

集
团

）

有限公司
未来机场扩建时

，

配套的机场候机楼将由深
圳机场独家建设经营

。

承诺未履行未达承诺履行期限

深圳市机场
（

集
团

）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７－１２

月
、

２００６

年度和
２００７

年度双
流机场净利润如果出现低于

５

，

０８８

万元
、

１０

，

２９８

万元和
１１

，

８９０

万元的情形
，

即上述
期间双流机场

２１％

股份对应的投资收益若
低于

１

，

０６８．４８

万元
、

２

，

１６２．５８

万元和
２

，

４９６．９０

万元
，

则机场集团承诺以现金形式补
足差额

。

承诺履行完
毕

２００５

年
７－１２

月
、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
度双流机场净利润超过承诺数
额

。

深圳市机场
（

集
团

）

有限公司
公司置出资产在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相关
资产完成转让

、

交割行为期间产生盈利
，

该
部分盈利仍本公司享有

，

集团公司将以现金
方式进行补偿

。

承诺履行完
毕 相关工作已完成

（三）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承诺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中，大股东

－

机场集团承诺在约定期限内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

标的资产的移交和过户手续全部办理完毕。

后期继续履行事项：

股东名称 承诺事项 承诺履行
情况 备注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
司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
。

承诺履行
中 承诺履行期限未满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
司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中涉及的三宗
土地

（

国内货运村用地
、

Ｂ

号候机楼停机坪用地
、

货站
停机坪用地

），

自其土地的房产证全部办理至公司名
下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
。

承诺履行
中

承诺履行期限未满
。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４

日
，

深
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
管理局宝安分局出具
了该三宗土地的房产
证明

。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
司

公司截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日前的可分配
利润

，

由公司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前的股权比例享
有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日后的可分配利润
，

由公司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股权比例共同享
有

。

购买资产交割日所在会计年度结束后
，

公司将聘
请注册会计师对截至购买资产交割日的可分配利润
数据进行专项审计

，

公司董事会将拟订截至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交割日的全部可分配利润的分配预案并提
交股东大会表决

，

机场集团承诺将在股东大会审议该
利润分配议案时投赞成票

。

承诺履行
中

董事会依据本承诺制
定并实施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６．６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申万巴黎基金曹
文俊

、

鹏华基金
徐惠

、

华安基金
王晓丹

公司总体发展情况和
Ｔ３

航站楼
的建设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国都证券巩俊杰公司的运营情况介绍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１１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东方证券张奇 公司的运营情况介绍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齐鲁证券张永攀公司的运营情况介绍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长城基金蒋劲松公司的运营情况介绍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申银万国周竞
竞

、

长城基金宋
亚伟

、

光大保德
李瑛

公司与周边机场的竞争与合作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１２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光大证券冯志
刚

、

长江证券杨
志清

、

华泰证券
余建军等

８

人
公司货运及未来发展战略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中信证券马晓
立

、

陈欣等
２３

人宏观经济及行业发展前景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平安证券郑武

、

蔡滨
、

岳鑫等
８

人
公司与周边机场的竞争与合作

２００９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中原证券高世梁公司的运营情况介绍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电话会议 电话沟通

中信证券
、

长盛
、

益民
、

华安创新
、

长信
、

汇丰晋信
、

平安养老保险
、

信诚
、

华安
、

国泰
马晓立

、

陈欣等
２３

人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光大证券贾万程公司总体发展情况和
Ｔ３

航站楼
的建设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陈樟公司的运营情况介绍

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博时基金
、

易方
达基金

、

国泰基
金

、

平安证券万
定山

、

聂挺进
、

李
铧汶

、

易
？

Ｚ

、

郑
武

、

岳鑫

公司总体发展情况和
Ｔ３

航站楼
的建设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１５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广发证券董丁 公司的运营情况介绍

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安信证券邓红
梅

、

彭倩
公司的运营情况介绍与非航业
务的发展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兴业证券薛莉丽公司的运营情况介绍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１９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台湾宝来证券投
资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林是杰

公司的运营情况介绍

§７

财务报告

７．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

未经审计
□

审计
７．２

财务报表

７．２．１

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１

，

２８７

，

６４４

，

３２１．４２ １

，

２７８

，

１６２

，

９０７．０３ １

，

２２９

，

９９１

，

４８０．４８ １

，

２１４

，

０９７

，

４６２．５０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８３

，

８６４

，

３０８．７３ ８３

，

８６４

，

３０８．７３ ５５

，

９０５

，

３９３．３２ ５５

，

９０５

，

３９３．３２

应收账款
２４０

，

２６２

，

０８８．１５ １８５

，

３６６

，

２７３．１８ １９８

，

０９３

，

０２２．１１ １４６

，

５２５

，

０２９．６３

预付款项
１１

，

０８１

，

２６２．２１ ９

，

２３４

，

５５０．４１ ４

，

３０５

，

６４１．３６ １

，

０９２

，

９８３．６０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９

，

１３０

，

６１６．９８ ７

，

０１４

，

６８２．０５ １８

，

３６２

，

５７４．５０ １１

，

２３０

，

５６１．３２

应收股利
７９

，

６８２

，

３６４．２６

其他应收款
９

，

１８０

，

７１１．５５ ２

，

９６５

，

８６０．１４ ６

，

５０６

，

２１５．０１ １０

，

２４７

，

８６３．７３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２

，

５００

，

４０３．２１ ２

，

３２０

，

９９９．９７ １

，

６５４

，

１７０．６２ １

，

４３６

，

７７１．７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６４３

，

６６３

，

７１２．２５ １

，

５６８

，

９２９

，

５８１．５１ １

，

５１４

，

８１８

，

４９７．４０ １

，

５２０

，

２１８

，

４３０．１５

非流动资产
：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７１３

，

８９６

，

９５５．４７ １

，

２３５

，

７５１

，

４４８．６２ ６９９

，

３２０

，

８８１．４７ １

，

２２３

，

１７５

，

３７４．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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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１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0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证券代码：

000089

公告编号

2009-032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7

月

17

日，书面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09

年

7

月

29

日

8:30

在深圳机场信息大楼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

7

人，其中独立董事

2

人。 董事长黄传奇、董事汪

洋、陈金祖、汤大杰、秦长生和独立董事张立民、王彩章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袁耀辉独立董事因事请假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

议，特委托张立民独立董事代为出席，并就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

3

人、高管

6

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黄传奇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

、公司

2009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项议案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2

、关于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对相关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深圳机场第二跑道扩建总体规划，深圳机场现有的福永码头将迁建至第二条跑道南面的新址，新码头预计于

2010

年

3

月投入使用。新码头建成投入使用后，现有福永码头的码头功能将丧失，并经过规划调整为其他用途。因码头迁建，预计

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所拥有的现有福永码头的部分固定资产将被拆除。 按照会计准则要求，本着谨

慎原则，我公司同意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对预计将被拆除的固定资产按截止至

2010

年

3

月底的账面净值

1,908

万元计

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本项议案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3

、关于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向深圳机场高速客轮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深圳机场高速客轮有限公司是我公司控股子公司

-

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机场港务公司

"

）与珠江船务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珠江船务

"

）和珠海九洲港高速客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九洲客轮

"

）三方共同出资人民币

1,

000

万元成立的，股权比例为

20%

、

40%

、

40%

。

2009

年

4

月，信德中旅船务公司退出深圳机场码头至香港机场和香港（中港

城）航线的运营，机场港务公司经营面临巨大压力，为了能保证深圳机场码头至香港机场航线的持续运营，维持机场港务公

司的正常经营，公司董事会同意：机场港务公司与珠江船务和九洲客轮三方股东共同向深圳机场高速客轮有限公司增资人

民

1,000

万元，其中，机场港务公司增资

200

万元，九州客轮和珠江船务各增资

400

万元；增资完成后，深圳机场高速客轮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机场港务公司、九州客轮和珠江船务三方的股权比例仍保持不变，分别为

20%

、

40%

和

40%

；本次增资资金用于深圳机场高速客轮有限公司以合理的价格购置

1

艘适合的高速客轮。

本项议案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4

、关于投资建设深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项目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

2009

年

7

月

31

日的关于投资建设深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项目的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2009-034

。

5

、关于深圳机场基建项目代建管理费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黄传奇、汪洋、汤大杰、秦长生

4

位董事均在关联方任职，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非关联董事张立

民、袁耀辉、王彩章和陈金祖

4

位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议案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具体内容请见

2009

年

7

月

31

日的

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09-035

。

6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租用深圳机场南北停机坪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黄传奇、汪洋、汤大杰、秦长生

4

位董事均在关联方任职，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非关联董事张立

民、袁耀辉、王彩章和陈金祖

4

位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议案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具体内容请见

2009

年

7

月

31

日的

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09-036

。

7

、关于续聘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50

万元整。

本项议案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续聘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门意见。

8

、关于变更第四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部分成员名单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选举汪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陈金祖先生不再担任薪酬委员会委员，其他成员不

变。

本项议案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9

、关于增选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增选陈金祖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其他成员不变。

本项议案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10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部长的议案；（唐朝清先生简历附后）

唐朝清先生原为第三届董事会聘任的公司审计部部长，本次董事会同意续聘唐朝清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公司审计部部

长。

本项议案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11

、关于选举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因原董事郭德法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公司大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推荐，本次董事会选举廖造阳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廖造阳先生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上述第

7

、

11

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召开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唐朝清先生简历：

唐朝清 男，

1957

年出生，本科，会计师，中共党员，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1976.02

至

1979.12

中国民用航空兰州管理局中川站汽车连 战士

1980.01

至

1985.12

甘肃省民航局财务处供应科 会计

1986.01

至

1992.12

甘肃省民航局运输服务公司财务科 科长

1992.12

至

2004.12

深圳机场（集团）公司计财部 会计科 科长

2004.12

至

2005.04

深圳机场（集团）公司审计部 副部长

2005.04

至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 部长

廖造阳先生简历

廖造阳 男，

1955

年出生，研究生，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主要工作经历如下：

1972.12-1976.08

新疆航空公司机务维修场 机械员

1976.08-1979.08

西安外国语学院外语专业 学生

1979.09-1980.05

民航新疆管理局机务科 翻译

1980.06-1981.09

被派到德国接受航空管理职业培训

(

享受德国政府奖学金

)

1981.10-1983.03

民航新疆省局 机务科科员

1983.04-1983.09

民航驻马尼拉办事处 商务代表

1983.09-1984.01

民航新疆航空公司运输服务处 科员

1984.01-1991.10

民航新疆局运输服务处 副处长

1991.10-1992.04

深圳机场运输服务部 经理

1992.04-1996.02

深圳机场货运公司 总经理

1996.03-1998.02

深圳机场运营总部 副总经理

1998.02-2003.06

深圳机场（集团）公司 总裁助理

2003.06

至今 深圳市机场（集团）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注：（其中

2001.09-2003.07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研究生毕业）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证券代码：

000089

公告编号

2009-033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7

月

17

日

,

书面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

2009

年

7

月

29

日

14:00

在机场信息大楼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

3

人，任士利、赵青萍、应学民监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士利主持，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如下议

案：

1

、公司

2009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项议案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2

、关于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对相关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3

、关于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向深圳机场高速客轮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4

、关于投资建设深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项目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5

、关于深圳机场基建项目代建管理费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6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租用深圳机场南北停机坪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7

、关于续聘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上述第

7

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召开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证券代码：

000089

公告编号

2009-034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深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项目投资概述

（一）项目基本情况

我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深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项目。 深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项目位于深圳机场内， 占地面积

11.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55,422

平方米，计划投资估算为人民币

27,814.01

万元。

保税物流中心是经海关批准，由中国境内一家企业法人经营，多家企业进入并从事保税仓储物流业务的海关集中监管

场所，具备保税仓储、全球采购和国际物流分拨及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和国际中转、口岸功能、

物流信息处理和咨询服务等诸多功能。

本项目建成后委托由我公司全资子公司

－

深圳机场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物流园公司

"

）进行经营管理，主

要引入物流企业进驻保税物流中心，租用仓库及办公室，开展保税物流业务，物流园公司负责对保税物流中心进行统一管理

并提供配套服务。

（二）本项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三）本项目已经国家海关总署、财政部、税务总局和外汇管理局四部委联合批复。

（四）本项目属于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建设本项目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建设深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是公司落实航空货运发展战略的重点项目，是深圳机场构建航空物流发展平台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深圳机场国际航空物流业务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和支撑作用，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利益。

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将大大优化深圳机场国际航空货物的通关环境，增加国际航空货物通关业务种类、范围和功能，提

升运作效率，从而吸引国际航空货物流向深圳机场，稳步提升深圳机场航空货运业务规模，推动深圳机场国际航线网络的逐

步完善，创造规模效益，提升业务和网络价值。

本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将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的正面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一）国家物流行业政策及贸易政策变化的风险

国家航空货运和物流行业政策、国家贸易政策的变化将对保税物流中心的运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从目前形势来看，国

家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鼓励对外贸易和航空物流业的发展，为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运营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

时，公司将对国家的产业政策动态予以积极的关注，加强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以及时规避产业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

（二）宏观经济低迷带来的市场需求风险

目前，宏观经济低位运营，虽表现企稳回升迹象，但未来的发展趋势仍不明朗，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另外，项目建成投

入运营后尚需要一个阶段的市场培育期。 充分发挥项目的优势，加强项目的前期营销，寻求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成为降低

市场需求风险的重要措施。

四、其他

公司董事会将对本项目建设和投入使用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董事会决议》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证券代码：

000089

公告编号

2009-035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机场基建工程项目委托代建管理费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投资总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的深圳机场范围内的基建项目可委托我公司的大股东

－

深圳市机

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机场集团

"

）代建管理，代建管理费按照项目工程竣工决算额的

1.8%

支付，代建管理费计入项

目建设总成本。 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投资总额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的深圳机场范围内的基建项目公司将按相关规范程序另

行审议。

本交易事项涉及的委托代建项目包括：

B

号航站楼远机位候机厅改扩建项目、深圳机场国际货站扩建项目、国际候机楼

项目、应急救援仓库项目、综合服务区值班宿舍项目和深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项目，代建管理费金额总计人民币

1,278

万元

.

（二）本交易事项的交易双方为我公司和我公司的大股东

－

机场集团，构成了关联交易，本交易事项为我公司向机场集团

购买劳务，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审议程序

本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关联董事黄传奇先生、汪洋先

生、汤大杰先生、秦长生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陈金祖先生、独立董事张立民先生、袁耀辉先生和王彩章先生对本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表决，并以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一致通过。

根据关联交易监管政策规定、本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张立民、袁耀辉和王彩章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关联交易发表了专门意见。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市府二办一楼

102-111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国际机场

法定代表人：黄传奇

成立时间：

1989

年

5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255,000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税深字

440306192171137

号、深地税登字

440306192171137

主营业务范围：客货航空运输及储运仓库业务、航空供油及供油设施，通讯及通讯导航器材；售票大楼及机场宾馆、餐

厅、商场（需另办执照）的综合服务及旅游业务；航空机务维修基地及航空器材；经营指定路段的房地产业务（需建设局认可）

机场建筑物资及航空器材、保税仓储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教育培训、小件寄存，打字、复

印服务；进出口业务。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控股的国有企业，持有本公司

61.36%

的股权。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市属大型重点国有企业，负责深圳机场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 原名为

"

深圳机场公司

"

， 系经深圳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深府办

[1989]336

号文批准于

1989

年

5

月

11

日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由深圳市财政局及深圳市投

资管理公司（现更名为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共同出资、并由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

1994

年

6

月

30

日，经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深投字

[1994]80

号文批准，机场集团更名为

"

深圳机场（集团）公司

"

，并向深圳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4403011022938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资本

94,924

万元人民币

,

经营期限为

15

年。

2004

年，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经营期限延长至

2039

年

5

月

11

日止。

2001

年

7

月

27

日，经深圳市国资委

[2001]7

号文批准，机场集团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自

2004

年

4

月

20

日起，机场集团正式更名为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

"

，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止目前，机场集团注册资本为

255,000

万元人民币。机场集团

2008

年度营业收

入

178,980

万元，净利润

38,015

万元，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机场集团净资产

645,751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投资总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的深圳机场范围内的基建项目可委托我公司的大股东

－

深圳市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机场集团

"

）代建管理，代建管理费按照项目工程竣工决算额的

1.8%

支付，代建管理费计入项目

建设总成本。

机场集团接受我公司委托代建应承担以下职责：依据我公司批准的项目建议书承担项目可研、报批、勘察、设计、概算编

制报批、工程施工、监理和设备、材料采购招标、工程合同的洽谈与签订、项目投资计划和预算管理、工程造价、质量和工期控

制、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和工程竣工验收和移交等。

我公司对机场集团的代建管理实施监督控制。 我公司制订项目预算目标，控制工程造价；参与项目设计审查和工程招标

活动；监督审核与工程项目相关的经济合同；监督项目的施工进度和质量；按工程进度监督控制项目建设资金；严格审核项

目设计变更和合同变更；参与项目竣工验收和决算；对工程预决算进行审计等。

本交易事项涉及的委托代建项目包括：

B

号航站楼远机位候机厅改扩建项目、深圳机场国际货站扩建项目、国际候机楼

项目、应急救援仓库项目、综合服务区值班宿舍项目和深圳机场保税物流中心项目，代建管理费金额总计人民币

1,278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交易事项代建管理费率的确定是以政府规定的指导费率为原则，以劳务付出的成本为基础。

根据《广东省政府投资省属非经营性项目代建管理办法（试行）》（粤府［

2006

］

12

号）。 该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

实行代建

制的项目，在概算投资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费用用于支付代建单位服务费。 项目总投资

2

亿元以下项目，代建服务费为批准工

程概算总投资的

2%

；总投资超过

2

亿元项目的代建服务费分段累进计算，

2

亿元部分按

2%

计算，超出

2

亿元部分按

1～5%

计

算。

"

经过测算， 机场集团提供代建管理服务的成本占基建项目总投资额的成本率为

2.29%

。 双方确定的代建管理费率为

1.8%

，低于政府规定的指导费率，低于测算的劳务成本率，能够保证代建管理费率水平的公允性。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投资总额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的深圳机场范围内的基建项目可委托我公司的大股东

－

深圳市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机场集团

"

）代建管理，代建管理费按照项目工程竣工决算额的

1.8%

支付，代建管理费计入项目

建设总成本。 代建管理费的支付按照基建项目的进度进行支付。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为适应机场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必须符合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要求；

（二）为保证我公司机场工程项目的建设和管理能够满足机场行业的专业技术要求和施工管理规范的要求；

（三）采取代建管理模式将提高我公司基建项目的建设管理效率，降低项目管理的成本。

（四）由于代建费用的计算符合公允原则，且计入项目建设的总成本，之后逐年计提折旧，因此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五）我公司与机场集团的上述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态。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我公司与机场集团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5,195

万元；主要包括：代理结算飞

机起降费、支付水电费、承担土地使用费、代付共建费、承担办公楼租赁费、承担广告场地使用费。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张立民、袁耀辉、王彩章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关联董事就本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进行了充分论证测算，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 我们认为：机场的建设任务较重，从规划，到设计，

再到施工的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关联方，公司的大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具备

机场范围内基建项目规划、管理和施工的专业能力；通过代建管理模式能够提高我公司基建项目的建设管理效率，降低项目

管理的成本；因此，将我公司的基建项目委托机场集团代建管理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关于代建管理费费率的确定，是以政府规定的指导费率为原则，以劳务付出的成本为基础进行计算的，我们认为，

定价方法是合理的，按照工程项目竣工决算金额的

1.8%

计收的标准，低于政府指导价格，低于测算的成本率，能够符合关联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五）我公司与机场集团的上述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态，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六）我们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本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证券代码：

000089

公告编号

2009-036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租用

深圳机场南北停机坪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事项

我公司向大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机场集团

"

）租用位于机场跑道北端和南端的两块停机坪，即南

停机坪和北停机坪。 南北停机坪的面积共

289,862.9

平方米，其中南停机坪

215,354.9

平方米，北停机坪

74,508

平方米；共提

供停机位

16

个，其中南停机坪

12

个，北停机坪

6

个，其中大型机位

8

个（可停

B747

机型）。 租赁价格：南北停机坪年租金为

2,252

万元（其中：南停机坪为

1,788

万元，北停机坪年

464

万元），于每年年底一次性现金支付。租期为

3

年，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 该协议到期后，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南北停机坪的使用方案。 租赁期内，南北停机坪的维修及相应费用由我公司承担。

（二）本交易事项的交易双方为我公司和我公司的大股东

－

机场集团，构成了关联交易，本交易事项为我公司向机场集团

租赁生产保障性资产，属于日常经营性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审议程序

本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按照关联交易审议程序进行了表决；关联董事黄传奇先生、汪洋先生、汤大

杰先生、秦长生先生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陈金祖先生、独立董事张立民先生、袁耀辉先生和王彩章先生对本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表决，并以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一致通过。

根据关联交易监管政策规定、本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本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张立民先生、袁耀辉先生和王彩章先生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关联交易发表了专门意见。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市府二办一楼

102-111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国际机场

法定代表人：黄传奇

成立时间：

1989

年

5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255,000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税深字

440306192171137

号、深地税登字

440306192171137

主营业务范围：客货航空运输及储运仓库业务、航空供油及供油设施，通讯及通讯导航器材；售票大楼及机场宾馆、餐

厅、商场（需另办执照）的综合服务及旅游业务；航空机务维修基地及航空器材；经营指定路段的房地产业务（需建设局认可）

机场建筑物资及航空器材、保税仓储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教育培训、小件寄存，打字、复

印服务；进出口业务。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控股的国有企业，持有本公司

61.36%

的股权。

机场集团是深圳市市属大型重点国有企业，负责深圳机场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原名为

"

深圳机场公司

"

， 系经深圳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以深府办

[1989]336

号文批准于

1989

年

5

月

11

日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由深圳市财政局及深圳市投资

管理公司（现更名为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共同出资、并由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

1994

年

6

月

30

日，经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深投字

[1994]80

号文批准，机场集团更名为

"

深圳机场（集团）公司

"

，并向深圳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4403011022938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资本

94,924

万元人民币

,

经营期限为

15

年。

2004

年，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经营期限延长至

2039

年

5

月

11

日止。

2001

年

7

月

27

日，经深圳市国资委

[2001]7

号文批准，机场集团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自

2004

年

4

月

20

日起，机场集团正式更名为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

公司

"

，并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止目前，机场集团注册资本为

255,000

万元人民币。机场集团

2008

年度营业收

入

178,980

万元，净利润

38,015

万元，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机场集团净资产

645,751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向大股东

－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机场集团

"

）租用位于机场跑道北端和南端的两块停机坪，即南

停机坪和北停机坪。 南北停机坪的面积共

289,862.9

平方米，其中南停机坪

215,354.9

平方米，北停机坪

74,508

平方米；共提

供停机位

16

个，其中南停机坪

12

个，北停机坪

6

个，其中大型机位

8

个（可停

B747

机型）。 租赁价格：南北停机坪年租金为

2,252

万元（其中：南停机坪为

1,788

万元，北停机坪年

464

万元）。

南北停机坪于

2008

年中期即已经建成投入使用，机场集团考虑到本项目为非盈利性的生产保障设施，为支持我公司的

经营发展，承诺

2008

年年内将南北停机坪免费提供给我公司使用，本项交易的租赁期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计算。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鉴于南北停机坪为深圳机场的必要生产保障设施，属于非盈利的功能性项目，因此，经与机场集团协商，以成本补偿作

为定价原则。 其中，成本主要包括：建设投资总额、年租金收入的税金及附加、以及相关的费用（堤围费和保险费）。 为支持本

公司发展，机场集团在进行成本核算时建设投资总额没有包含征地补偿费、土地出让金和耕地占用税等土地成本。

采取现金净现值流入法进行计算， 折现率按照人民银行

3-5

年期商业贷款基准利率

5.76%

和

5

年期以上商业贷款基准

利率

5.94%

的算术平均数值确定为

5.85%

计；使用年限按

30

年计算。 确定最终租金为

2,252

万元

/

年，其中：南停机坪年租金

为

1,788

万元

/

年，北停机坪年租金为

464

万元

/

年。 成本补偿原则能够保证租赁价格的公允性。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租赁的资产为深圳机场南停机坪和北停机坪。

南北停机坪的面积共

289,862.9

平方米，其中南停机坪

215,354.9

平方米，北停机坪

74,508

平方米；共提供停机位

16

个，

其中南停机坪

12

个，北停机坪

6

个，其中大型机位

8

个。

（二）租赁价格

南北停机坪年租金为

2,252

万元，其中：南停机坪为

1,788

万元，北停机坪年

464

万元，于每年年底一次性现金支付。

（三）租赁期限

我公司与机场集团签订为期

3

年的租赁协议，租期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 该协议到期后，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南北停机

坪的使用方案。

（四）租赁期内，南北停机坪的维修及相应费用由我公司承担。

（五）生效条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上述租赁协议到期后，双方将协商决定续租相关事宜，机场集团承诺，租赁价格的定价原则仍基于上述成本定价原则，

不以营利为目的。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

随着深圳机场航空业务的快速增长，机场停机位资源已经十分紧张，难以满足深圳机场持续发展的需要。 首先，过夜飞

机停场保障十分紧张。第二，公司努力发展全货运业务主要在夜间运作，这进一步增加了夜间停机位资源的紧张程度。第三，

为保证安全运行，机位须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维修和维护，这需要一定的机位冗余度进行综合调配。 鉴于此，扩充机位资源是

保证机场主业稳定发展的关键。我公司提出扩建南北停机坪项目，并请机场集团投资，本公司租用。本次扩建完成后，深圳机

场机位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能够保障公司航空主业的稳步增长。

（二）本事项所涉及的租金为我公司日常经营性的成本开支，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三）我公司与机场集团的上述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态。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披露日，我公司与机场集团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5,195

万元；主要包括：代理结算飞

机起降费、支付水电费、承担土地使用费、代付共建费、承担办公楼租赁费、承担广告场地使用费。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公司独立董事张立民先生、袁耀辉先生、王彩章先生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关联董事就本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充分的决策依据；

（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了解。 我们认为：深圳机场停机位资源确实已经十分紧

张，难以满足深圳机场持续发展的需要。 为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扩充机位资源是十分必要的，由机场集团投资建设，我公司

向其租用将大大减轻公司的资本开支压力，实现短期运营需求和长期投资之间的平衡，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

（四）租金价格的确定充分考虑到停机坪为机场的必要生产保障设施，属于非盈利的功能性项目的因素，采取成本补偿

的定价原则，成本测算中仅考虑较低的土地使用成本，现金净现值的折现率也是按照市场资本价格确定，计算方法和参数的

选择均具备合理性，能够符合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

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我公司与机场集团的上述关联交易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但不形成被其控制状态，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六）我们同意本关联交易事项，本关联交易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